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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曾用名：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或“债权代理人”）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

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州兴阳”、“发行人”对外披露的《泸

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4年）》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国联民生承销保荐出具的说明文

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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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债券概要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发行人于 2023年 1月 6日获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注册的通知》（发改

企业债券〔2023〕17号），注册规模为不超过 7.9亿元。

三、企业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23年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

券。

2、债券简称：23兴阳债/23兴阳专项债。

3、债券代码：184746.SH/2380086.IB。

4、起息日：2023年 3月 29日。

5、到期日：2028年 3月 29日。

6、债券余额：7.9亿元。

7、债券票面利率：5.5%。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个计息年度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30%、30%、

4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最后三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

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9、公司债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及银行间市场。

10、投资者适当性安排：专业投资者。

11、债券兑付兑息情况：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4年至 2028年每年的 3月

2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截至本报

告披露日，2023年 3月 29日至 2024年 3月 28日期间的利息已按时、足额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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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于 2026年至 2028年每年的 3月 29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30%、30%、4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期债券不涉及本

金兑付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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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承销商履职情况

“23兴阳专项债”的债权代理人为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国联民生

承销保荐作为“23兴阳专项债”主承销商，严格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企业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企业债券募集

说明书中所约定的义务。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

2024年度，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监测并确认发行

人是否出现债权代理协议所述的重大事项，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资料。

二、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3兴阳专项债”存续期内，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持续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情况，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企业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次报告期内不涉

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形。

三、督促发行人信息披露

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持续督促发行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监管要求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完成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信息

披露工作。

四、披露发行人年度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国联民生承销保荐于 2024年 6月 27 日披露《2023年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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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国联民生承销保荐通过在还本付息日前 1个月开展风险排查等方

式，提醒发行人落实偿付资金，按时履行还本付息、资金归集或转付等义务，持

续跟踪偿付资金落实情况；并在不晚于每次还本付息日前的第 5个交易日，确认

偿付资金的实际落实情况并持续跟踪归集、划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4年至 2028年每年的 3月 2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截至本报告披露日，2023年 3月

29日至 2024年 3月 28日期间的利息已按时、足额兑付。

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于 2026年至 2028年每年的 3月 29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30%、30%、4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期债券不涉及本

金兑付事项。

国联民生承销保荐将持续跟进债券后续还本付息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

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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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 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皓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13,000.00万元

实缴资本 人民币 9,572.78万元

设立（工商注册）日期 2001年 5月 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502MA62209N69

住所（注册地） 泸州市江阳区刺园路 5号楼 5楼

邮政编码 646000

所属行业 土木工程建筑行业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

经营；物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旅游资源开发；

货物仓储服务；土地整理；土地开发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电话及传真号码 0830-3179023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其职位与联系

方式
杨川友（董事、总经理）、0830-6522186

二、发行人 2024年度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发行人从事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主要是棚户区改造、安置房等项目建设。

2023-2024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106,007.11万元和 127,586.78万元，报

告期内呈稳定增长趋势；最近两年，发行人营业成本分别为 94,784.69 万元和

94,784.69万元。2023年及 2024年，发行人营业毛利率分别为 10.59%和 9.63%，

4年发行人毛利率小幅下滑，主要系发行人 2024年度新增商品销售品种，主要

销售的商品为玉米、螺纹钢，新增商品销售品种毛利率较低，导致商品销售业务

整体毛利率下降，因此发行人毛利率小幅下滑。。

总体而言，发行人收入较为稳定，维持良好的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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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和毛利率情况如下所示：

1、报告期内发行人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项目建设 36,381.62 28.52 41,017.04 38.69
保洁服务 9,236.29 7.24 9,320.31 8.79
教育培训 10,077.75 7.90 10,886.72 10.27
商品销售 42,612.67 33.40 20,889.69 19.71
人力资源 9,521.84 7.46 10,155.33 9.58
其他业务 19,756.62 15.48 13,738.02 12.96
合计 127,586.78 100.00 106,007.11 100.00

2、报告期内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项目建设 31,239.33 27.10 37,824.57 45.13
保洁服务 8,420.96 7.30 6,296.27 7.51
教育培训 9,873.97 8.56 7,937.49 9.47
商品销售 39,312.01 34.10 16,742.87 19.98
人力资源 9,371.89 8.13 4,147.15 4.95
其他业务 17,076.31 14.81 10,856.69 12.95

合计 115,294.46 100.00 83,805.04 100.00

3、报告期内各业务板块毛利润及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毛利润 毛利率 毛利润 毛利率

项目建设 5142.29 14.13 5,794.09 14.13
保洁服务 815.33 8.83 737.69 7.91
教育培训 203.78 2.02 219.90 2.02
商品销售 3300.66 7.75 2,875.62 13.77
人力资源 149.95 1.57 170.14 1.68
其他业务 2680.31 13.57 1,424.98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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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2292.32 9.63 11,222.42 10.59

三、发行人 2024年度财务情况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4年末/2024年度 2023年末/2023年度

总资产 278.11 255.71

总负债 171.22 151.54

净资产 106.89 104.17

资产负债率（%） 61.56% 59.26%

流动比率 2.30 2.29

速动比率 1.19 1.04

EBITDA（亿元） 3.65 3.64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12.76 10.60

利润总额 2.24 2.13

净利润 2.13 2.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0.49 2.3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0.06 -1.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37 1.94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最近两年，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0.60 亿和 12.76 亿元，净利润 2.11亿元

和 2.13亿元，较 2023年均有所提升。公司业务均保持稳定发展，公司盈利能力

总体维持正常水平，资产负债率保持平稳，维持在较为健康的水平。发行人流动

比率、速动比率符合其行业特点，短期流动性风险较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维持在

正常区间，经营情况稳定。

公司经营业务形成的净利润和现金流入可以较好地支持本期债券按时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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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发行人未来在公司治理、经营效率方面的进一步提升，将为公司未来营业

收入、经营利润、经营活动现金流入的持续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公司良好的盈利

能力与充裕的现金流将为偿还债券本息提供有力保障。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业务活动开展正常，盈利能力较为稳定，经营活

动现金流将为偿还债券本息提供支持。

四、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的付息兑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发现发行人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未按时兑付兑息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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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根据“23 兴阳专项债”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90

亿元，其中 3.95 亿元用于江阳区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建设，3.95 亿元用于补充营

运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将募集资金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

完毕，在报告期内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调整或者整改。募集资金使用和专项账户

管理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一致，专项账户运作规范。公司财务部严格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议事规则等的规定，对募集资

金的使用依据公司财务制度规定的审批程序执行。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 兴阳专项债”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募集

资金使用符合募集说明书约定。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程序均按照与监管银行签

订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监管协议》执行。

经核查，未发现“23兴阳专项债”募集资金使用存在不合规的情形，符合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

三、临时补流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 兴阳专项债”募集资金已全部按照募集说明书

约定的用途使用完毕，用途中包括补充营运资金，未发现涉及临时补流的情况。

四、募集资金信息披露合规性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经核查，发行人已于每年年度、半年度报告中按要求

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披露，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信息披露符合募集说明

书及相关协议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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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调整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3 兴阳专项债”募集资金已全部按照募集说明书

约定的用途使用完毕，未发现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调整的情况。

六、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现场核查情况

根据“23兴阳专项债”募集说明书约定，募集资金中 3.95亿元用于江阳区

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建设，3.95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国联民生承销保荐已对项目建设及运营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江阳区现代农

业示范项目已于 2023年开工，截至 2024年末，江阳区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 92%，募投项目已达到约定的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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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披露的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和其他兑付兑息公告情

况

事项类型 公告披露日期 公告类型

2023年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专项债券 2024年付息公告
2024-3-19 付息公告

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的公告
2024-4-8 临时公告

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

（2023年）
2024-4-30 年度报告

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中期报告

（2024年）
2024-08-28 半年度报告

二、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经核查，未发现发行人在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方面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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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年 7月 23日对本公司出具的跟

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评级为 AA，“23兴阳专项债”的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发行人的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人是泸州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市属国有企业，是泸州市重要的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主体及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主体，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目前已形成了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教育培训、人力资源、商品销售等为主的业

务格局。发行人业务板块主要包括项目建设、保洁服务、教育培训、商品销售和

人力资源板块等，具有一定的区域专营性。截至 2024年末，发行人经营规范，

信用记录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意愿。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主要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24年末

/2024年度

2023年末

/2023年度

流动比率（倍） 2.30 3.54

速动比率（倍） 1.19 1.60

资产负债率（%） 61.56 59.26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2023年末和 2024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3.54和 2.30，速动比率分别

为 1.60和 1.19。报告期内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大于 1，处于合理水平，

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良好。2023年末和 2024年末，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9.26%和 61.56%，资产负债结构合理。2023 年度和 2024 年度，发行人贷款偿

还率和利息偿付率均为 100%，发行人信用记录良好。

总体来看，发行人的整体财务结构较为合理，偿债意愿明确，整体偿债能力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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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23兴阳专项债”由四川省金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四川省金玉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截至 2024年末，

四川省金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总资产 70.60亿元，净资产为 53.47亿元，资产负

债率为 24.27%，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02亿元，净利润为 2.58亿元，财务状

况良好。其担保显著提升了“23兴阳专项债”本息偿付的安全性，具有很强的

增信作用。报告期内，发行人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稳定，未发生重大

变化，与募集说明书披露一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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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地执行了企业债券的

相关偿债保障措施。

二、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23兴阳专项债”2023年 3 月 29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4

年至 2028年每年的 3月 2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截至本报告披露日，2023年 3月 29日至 2024年 3月 28日期间的

利息已按时、足额兑付已按时、足额兑付。

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于 2026年至 2028年每年的 3月 29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30%、30%、4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期债券不涉及兑

付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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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召开涉及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



2023年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2024年度）

16

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主承销商采取的应对

措施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现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




	2023年泸州兴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2024年度）
	第一章 企业债券概要
	一、发行人名称
	二、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三、企业债券基本情况

	第二章 主承销商履职情况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
	二、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三、督促发行人信息披露
	四、披露发行人年度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五、督促履约

	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二、发行人2024年度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三、发行人2024年度财务情况
	四、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的付息兑付情况

	第四章 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三、临时补流情况
	四、募集资金信息披露合规性
	五、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调整情况
	六、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现场核查情况

	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披露的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和其他兑付兑息公告情况
	二、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第七章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第八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二、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主承销商采取的应对措施

	泸州兴阳

